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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組織要點 

中華民國107年6月11日第159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年2月21日第191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年11月14日第4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年11月13日第45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順利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特設立「銘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提供持續改善之建議及諮詢功能。 

第二條 本委員會主要任務如下： 

一、 擬定高教深耕計畫發展重點與特色。  

二、 提供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法規諮議。 

三、 審議高教深耕計畫各項申請案及獎補助。 

四、 高教深耕計畫總管考，定期追蹤、檢討、管控執行成效。 

五、 議決其他與高教深耕計畫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校務發展委員會執行長、校務發展委員

會副執行長、學術副校長、國際暨產學推廣副校長、秘書長、教務長、

學務長、國教處處長、研發處處長、財務長、網路電視中心主任及各子

計畫主持人為當然委員。本委員會由高教深耕辦公室主任擔任執行長。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年，得連聘連任。並得敦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諮詢

指導委員。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會議主席，並請高教

深耕計畫辦公室報告執行進度及經費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會議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做成決議。 

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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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99年01月06日教學卓越計畫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2年5月31日教學卓越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7年7月5日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年3月30日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從實習中累積工作經驗，以強化專業技能，特制定「銘

傳大學校外實習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校外實習之獎

勵： 

一、 修習本系或他系之必(選)修專業校外實習課程。 

二、 專業校外實習課程修得分數為當學期修課人數的前百分之二十。 

三、 完成學生電子學習歷程之填寫。 

第三條 申請人應備妥「實習書面報告」及「實習滿意度問卷」各一份向實習課

程開課學系提出申請，由學系統整後造冊送前程規劃處核備，並附上「實

習書面報告」電子檔，內容應包含實習過程：專業知識、實務技能、人

際關係處理、未來就業準備等項目的成長事例，並註明實習地點、機構、

部門、擔任職務及實習期間之資訊。 

第四條 為鼓勵學生至企業實習，實習期間經本校及校外實習單位考核成績優異

者，頒發獎狀或獎勵金以茲鼓勵。而實際核發金額及獎勵名額之增減，

本校得視當年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總額及實際情形調整。 

第五條 本辦法經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